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6號

上  訴  人  柯尊賢  

            黃芝瑋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  泓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惠惠  

訴訟代理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3

日本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壢簡字第1245號）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訴

訟法第4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

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

定。經查，上訴人柯尊賢於第二審始就其主張因承租被上訴

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於民國103年11月底因公共汙水管破裂，導致上

訴人柯尊賢堆放於系爭房屋內之茶葉毀損受有新臺幣（下

同）330萬元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系爭房屋租金扣抵損

害等事實，聲請傳喚訴外人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此一

新攻擊方法，並抗辯上開證人可證明當天確有污水滲漏導致

上訴人柯尊賢受有該數額之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租金扣

減損害等事實。然查，原審並無違背法令致上訴人柯尊賢未

能提出上開新攻擊方法之情形，且上開新攻擊方法縱若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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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亦非發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且非上訴人對於在原

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更非於原審已顯著、職務上已

知或職權調查之事項，又上開新攻擊方法難認有何非可歸責

於上訴人柯尊賢之事由致未能於原審提出之情形，故若許上

訴人於二審嗣後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到庭作證，則顯失公

平。從而，有關上訴人柯尊賢於二審程序始提出聲請傳喚呂

學麟及邱景華為證人，不僅違背民事訴訟採行續審之法制，

輕忽原審所踐行之第一審訴訟程序，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

條第3項規定，駁回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新攻擊方法。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

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

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

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

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

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

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

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

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

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

另補稱：㈠被上訴人未曾答應上訴人柯尊賢於租約屆期後仍

可繼續於系爭房屋居住至111年7月底，亦未曾同意繼續出租

系爭房屋予上訴人柯尊賢；上訴人柯尊賢於111年6月30日租

期屆滿後，即以各種藉口拒絕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

人，並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雙方本約定於111年7月4日重新

簽訂租賃契約並辦理公證，惟上訴人柯尊賢當日卻藉故缺

席，故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並未重新簽定租賃契約，

則上訴人柯尊賢自111年7月1日起占用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

用。㈡上訴人黃芝瑋於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

確有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且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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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芝瑋於原審就上開承租期間尚積欠被上訴人719,300元租

金之事實，業經其原審訴訟代理人當庭自認，已生訴訟法上

自認之效力，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無庸再為舉證等語。

三、上訴人（即原審被告）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

補稱：㈠上訴人柯尊賢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受有330

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

上開損害；訴外人呂學麟當時在系爭房屋內有聽到訴外人邱

景華口頭承諾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之損害等語。㈡系爭

房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約，雖承租人

記載為上訴人黃芝瑋，然上訴人黃芝瑋從未與被上訴人簽訂

系爭房屋租約，應係上訴人柯尊賢代簽上訴人黃芝瑋之姓

名，且上訴人黃芝瑋從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上開期間積欠之

租金應與上訴人黃芝瑋無關，被上訴人應不得向上訴人黃芝

瑋請求給付租金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認定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

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應自111年7月1日至返還系爭房屋

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被上

訴人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6

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

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為

有理由：

　　　上訴人黃芝瑋於提起上訴後，抗辯不曾與被上訴人簽定租

賃契約，系爭房屋實係由上訴人柯尊賢所承租，並非上訴

人黃芝瑋云云。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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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

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

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既

委任上訴人柯尊賢為訴訟代理人，而上訴人黃芝瑋訴訟代

理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對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0

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

9,300元等事實，均表示係經上訴人黃芝瑋同意並授權柯

尊賢簽定系爭房屋租賃契約，及尚未給付系爭房屋100年1

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金719,300元等語，此有

上訴人黃芝瑋出具之委任書及原審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78-79頁、第80頁），足徵就系爭房屋於109

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

300元等事實應已構成自認，則上訴人黃芝瑋於上訴後空

言否認，而無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自不

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黃芝瑋此部分抗辯於法無據，

並無可採。是以，經扣除押金40,000元後，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自屬有據。

（二）關於上訴人柯尊賢抗辯有與被上訴人達成合意得繼續使用

系爭房屋至111年7月底，並就系爭房屋繼續簽訂3年租賃

契約；及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

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

柯尊賢上開損害等部分。因上訴人柯尊賢均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故無從認定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達成續租

及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柯尊賢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1年7月1日無權占用系爭房屋

之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暨積欠之租

金396,100元，均為有理由，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論述甚

詳，本院此部分意見均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另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

雖聲請傳喚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欲證明上訴人柯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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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與被上訴人間有合意以積欠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所受

損害等情，然邱景華並非系爭房屋之出租人，本無權向上

訴人柯尊賢收取租金，更遑論其有權同意上訴人柯尊賢以

租金扣抵損害；況依據上訴人柯尊賢於原審提出之單據

（見原審卷第85-91頁）已無從證明其所稱茶葉貨物受損

之確切金額，且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審理中稱：「呂學麟

應該沒有辦法證明我受有330萬元之損害」等語（見本院

簡上字卷第168頁），堪認上訴人柯尊賢所提出之證據尚

無法證明其所主張損害之具體金額，更無從認定被上訴人

與上訴人柯尊賢間有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存在，故本院

認無傳喚上開證人到庭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不當得利等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

人，並自111年7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

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109年11月1日起至111

年6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黃

芝瑋應給付自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積欠之租

金6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

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周仕弘

　　　　　　　　　　　　　　　 法　官　陳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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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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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6號
上  訴  人  柯尊賢  
            黃芝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  泓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惠惠  
訴訟代理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3日本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壢簡字第1245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經查，上訴人柯尊賢於第二審始就其主張因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民國103年11月底因公共汙水管破裂，導致上訴人柯尊賢堆放於系爭房屋內之茶葉毀損受有新臺幣（下同）330萬元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系爭房屋租金扣抵損害等事實，聲請傳喚訴外人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此一新攻擊方法，並抗辯上開證人可證明當天確有污水滲漏導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該數額之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租金扣減損害等事實。然查，原審並無違背法令致上訴人柯尊賢未能提出上開新攻擊方法之情形，且上開新攻擊方法縱若屬實，亦非發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且非上訴人對於在原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更非於原審已顯著、職務上已知或職權調查之事項，又上開新攻擊方法難認有何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柯尊賢之事由致未能於原審提出之情形，故若許上訴人於二審嗣後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到庭作證，則顯失公平。從而，有關上訴人柯尊賢於二審程序始提出聲請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為證人，不僅違背民事訴訟採行續審之法制，輕忽原審所踐行之第一審訴訟程序，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項規定，駁回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新攻擊方法。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稱：㈠被上訴人未曾答應上訴人柯尊賢於租約屆期後仍可繼續於系爭房屋居住至111年7月底，亦未曾同意繼續出租系爭房屋予上訴人柯尊賢；上訴人柯尊賢於111年6月30日租期屆滿後，即以各種藉口拒絕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並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雙方本約定於111年7月4日重新簽訂租賃契約並辦理公證，惟上訴人柯尊賢當日卻藉故缺席，故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並未重新簽定租賃契約，則上訴人柯尊賢自111年7月1日起占用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用。㈡上訴人黃芝瑋於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確有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且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就上開承租期間尚積欠被上訴人719,300元租金之事實，業經其原審訴訟代理人當庭自認，已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無庸再為舉證等語。
三、上訴人（即原審被告）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稱：㈠上訴人柯尊賢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受有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上開損害；訴外人呂學麟當時在系爭房屋內有聽到訴外人邱景華口頭承諾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之損害等語。㈡系爭房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約，雖承租人記載為上訴人黃芝瑋，然上訴人黃芝瑋從未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房屋租約，應係上訴人柯尊賢代簽上訴人黃芝瑋之姓名，且上訴人黃芝瑋從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上開期間積欠之租金應與上訴人黃芝瑋無關，被上訴人應不得向上訴人黃芝瑋請求給付租金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認定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應自111年7月1日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6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為有理由：
　　　上訴人黃芝瑋於提起上訴後，抗辯不曾與被上訴人簽定租賃契約，系爭房屋實係由上訴人柯尊賢所承租，並非上訴人黃芝瑋云云。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既委任上訴人柯尊賢為訴訟代理人，而上訴人黃芝瑋訴訟代理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對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0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300元等事實，均表示係經上訴人黃芝瑋同意並授權柯尊賢簽定系爭房屋租賃契約，及尚未給付系爭房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金719,300元等語，此有上訴人黃芝瑋出具之委任書及原審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8-79頁、第80頁），足徵就系爭房屋於10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300元等事實應已構成自認，則上訴人黃芝瑋於上訴後空言否認，而無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黃芝瑋此部分抗辯於法無據，並無可採。是以，經扣除押金40,000元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自屬有據。
（二）關於上訴人柯尊賢抗辯有與被上訴人達成合意得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至111年7月底，並就系爭房屋繼續簽訂3年租賃契約；及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上開損害等部分。因上訴人柯尊賢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故無從認定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達成續租及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柯尊賢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1年7月1日無權占用系爭房屋之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暨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均為有理由，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論述甚詳，本院此部分意見均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另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雖聲請傳喚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欲證明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合意以積欠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所受損害等情，然邱景華並非系爭房屋之出租人，本無權向上訴人柯尊賢收取租金，更遑論其有權同意上訴人柯尊賢以租金扣抵損害；況依據上訴人柯尊賢於原審提出之單據（見原審卷第85-91頁）已無從證明其所稱茶葉貨物受損之確切金額，且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審理中稱：「呂學麟應該沒有辦法證明我受有330萬元之損害」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168頁），堪認上訴人柯尊賢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其所主張損害之具體金額，更無從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有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存在，故本院認無傳喚上開證人到庭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自111年7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109年11月1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自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積欠之租金6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周仕弘
　　　　　　　　　　　　　　　 法　官　陳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6號
上  訴  人  柯尊賢  
            黃芝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  泓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惠惠  
訴訟代理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3
日本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壢簡字第1245號）提起上訴，本院
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訴
    訟法第4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
    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
    定。經查，上訴人柯尊賢於第二審始就其主張因承租被上訴
    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
    屋），於民國103年11月底因公共汙水管破裂，導致上訴人
    柯尊賢堆放於系爭房屋內之茶葉毀損受有新臺幣（下同）33
    0萬元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系爭房屋租金扣抵損害等事
    實，聲請傳喚訴外人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此一新攻擊
    方法，並抗辯上開證人可證明當天確有污水滲漏導致上訴人
    柯尊賢受有該數額之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租金扣減損害
    等事實。然查，原審並無違背法令致上訴人柯尊賢未能提出
    上開新攻擊方法之情形，且上開新攻擊方法縱若屬實，亦非
    發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且非上訴人對於在原審已提出
    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更非於原審已顯著、職務上已知或職權
    調查之事項，又上開新攻擊方法難認有何非可歸責於上訴人
    柯尊賢之事由致未能於原審提出之情形，故若許上訴人於二
    審嗣後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到庭作證，則顯失公平。從而，
    有關上訴人柯尊賢於二審程序始提出聲請傳喚呂學麟及邱景
    華為證人，不僅違背民事訴訟採行續審之法制，輕忽原審所
    踐行之第一審訴訟程序，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項規定
    ，駁回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新攻擊方法。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
    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
    ，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
    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
    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
    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
    ，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
    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
    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
    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
    另補稱：㈠被上訴人未曾答應上訴人柯尊賢於租約屆期後仍
    可繼續於系爭房屋居住至111年7月底，亦未曾同意繼續出租
    系爭房屋予上訴人柯尊賢；上訴人柯尊賢於111年6月30日租
    期屆滿後，即以各種藉口拒絕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
    ，並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雙方本約定於111年7月4日重新簽
    訂租賃契約並辦理公證，惟上訴人柯尊賢當日卻藉故缺席，
    故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並未重新簽定租賃契約，則上
    訴人柯尊賢自111年7月1日起占用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用。㈡
    上訴人黃芝瑋於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確有向
    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且上訴人黃芝瑋
    於原審就上開承租期間尚積欠被上訴人719,300元租金之事
    實，業經其原審訴訟代理人當庭自認，已生訴訟法上自認之
    效力，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無庸再為舉證等語。
三、上訴人（即原審被告）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
    補稱：㈠上訴人柯尊賢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受有330萬
    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上
    開損害；訴外人呂學麟當時在系爭房屋內有聽到訴外人邱景
    華口頭承諾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之損害等語。㈡系爭房
    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約，雖承租人記
    載為上訴人黃芝瑋，然上訴人黃芝瑋從未與被上訴人簽訂系
    爭房屋租約，應係上訴人柯尊賢代簽上訴人黃芝瑋之姓名，
    且上訴人黃芝瑋從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上開期間積欠之租金
    應與上訴人黃芝瑋無關，被上訴人應不得向上訴人黃芝瑋請
    求給付租金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認定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
    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應自111年7月1日至返還系爭房屋
    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被上訴
    人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679,
    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
    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
    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為
      有理由：
　　　上訴人黃芝瑋於提起上訴後，抗辯不曾與被上訴人簽定租
      賃契約，系爭房屋實係由上訴人柯尊賢所承租，並非上訴
      人黃芝瑋云云。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
      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
      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
      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
      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既
      委任上訴人柯尊賢為訴訟代理人，而上訴人黃芝瑋訴訟代
      理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對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0
      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
      ,300元等事實，均表示係經上訴人黃芝瑋同意並授權柯尊
      賢簽定系爭房屋租賃契約，及尚未給付系爭房屋100年10
      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金719,300元等語，此有
      上訴人黃芝瑋出具之委任書及原審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78-79頁、第80頁），足徵就系爭房屋於109
      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
      300元等事實應已構成自認，則上訴人黃芝瑋於上訴後空
      言否認，而無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自不
      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黃芝瑋此部分抗辯於法無據，
      並無可採。是以，經扣除押金40,000元後，被上訴人請求
      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自屬有據。
（二）關於上訴人柯尊賢抗辯有與被上訴人達成合意得繼續使用
      系爭房屋至111年7月底，並就系爭房屋繼續簽訂3年租賃
      契約；及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
      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
      柯尊賢上開損害等部分。因上訴人柯尊賢均未能舉證以實
      其說，故無從認定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達成續租
      及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柯尊賢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1年7月1日無權占用系爭房屋
      之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暨積欠之租
      金396,100元，均為有理由，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論述甚
      詳，本院此部分意見均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454條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另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
      雖聲請傳喚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欲證明上訴人柯尊
      賢與被上訴人間有合意以積欠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所受
      損害等情，然邱景華並非系爭房屋之出租人，本無權向上
      訴人柯尊賢收取租金，更遑論其有權同意上訴人柯尊賢以
      租金扣抵損害；況依據上訴人柯尊賢於原審提出之單據（
      見原審卷第85-91頁）已無從證明其所稱茶葉貨物受損之
      確切金額，且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審理中稱：「呂學麟應
      該沒有辦法證明我受有330萬元之損害」等語（見本院簡
      上字卷第168頁），堪認上訴人柯尊賢所提出之證據尚無
      法證明其所主張損害之具體金額，更無從認定被上訴人與
      上訴人柯尊賢間有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存在，故本院認
      無傳喚上開證人到庭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不當得利等法律
    關係，請求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
    ，並自111年7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
    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109年11月1日起至111年6月
    30日止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黃芝瑋應
    給付自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積欠之租金679,3
    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
    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周仕弘
　　　　　　　　　　　　　　　 法　官　陳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簡上字第336號
上  訴  人  柯尊賢  
            黃芝瑋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李  泓律師
複  代理人  黃子容律師
被  上訴人  鄭惠惠  
訴訟代理人  蘇千晃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2年7月13日本院第一審判決（111年度壢簡字第1245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於第二審程序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前開規定於簡易程序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亦有明定。經查，上訴人柯尊賢於第二審始就其主張因承租被上訴人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民國103年11月底因公共汙水管破裂，導致上訴人柯尊賢堆放於系爭房屋內之茶葉毀損受有新臺幣（下同）330萬元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系爭房屋租金扣抵損害等事實，聲請傳喚訴外人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此一新攻擊方法，並抗辯上開證人可證明當天確有污水滲漏導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該數額之損害，及被上訴人承諾以租金扣減損害等事實。然查，原審並無違背法令致上訴人柯尊賢未能提出上開新攻擊方法之情形，且上開新攻擊方法縱若屬實，亦非發生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且非上訴人對於在原審已提出之攻擊方法為補充，更非於原審已顯著、職務上已知或職權調查之事項，又上開新攻擊方法難認有何非可歸責於上訴人柯尊賢之事由致未能於原審提出之情形，故若許上訴人於二審嗣後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到庭作證，則顯失公平。從而，有關上訴人柯尊賢於二審程序始提出聲請傳喚呂學麟及邱景華為證人，不僅違背民事訴訟採行續審之法制，輕忽原審所踐行之第一審訴訟程序，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3項規定，駁回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新攻擊方法。
貳、實體方面：
一、按判決書內應記載之事實，得引用第一審判決。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者，應併記載之。判決書內應記載之理由，如第二審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與第一審判決相同者，得引用之；如有不同者，應另行記載。關於當事人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應併記載之，民事訴訟法第454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之上訴，依同法第436條之1第3項規定亦準用之。本判決應記載之事實、理由及關於兩造攻擊、防禦方法之意見暨法律上之意見（除後開補充說明外），均與原判決相同，茲引用原判決所載之事實及理由。　　
二、被上訴人（即原審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稱：㈠被上訴人未曾答應上訴人柯尊賢於租約屆期後仍可繼續於系爭房屋居住至111年7月底，亦未曾同意繼續出租系爭房屋予上訴人柯尊賢；上訴人柯尊賢於111年6月30日租期屆滿後，即以各種藉口拒絕點交返還系爭房屋予被上訴人，並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雙方本約定於111年7月4日重新簽訂租賃契約並辦理公證，惟上訴人柯尊賢當日卻藉故缺席，故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並未重新簽定租賃契約，則上訴人柯尊賢自111年7月1日起占用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用。㈡上訴人黃芝瑋於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確有向被上訴人承租系爭房屋，並簽訂租賃契約，且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就上開承租期間尚積欠被上訴人719,300元租金之事實，業經其原審訴訟代理人當庭自認，已生訴訟法上自認之效力，被上訴人就上開事實無庸再為舉證等語。
三、上訴人（即原審被告）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稱：㈠上訴人柯尊賢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受有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上開損害；訴外人呂學麟當時在系爭房屋內有聽到訴外人邱景華口頭承諾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之損害等語。㈡系爭房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約，雖承租人記載為上訴人黃芝瑋，然上訴人黃芝瑋從未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房屋租約，應係上訴人柯尊賢代簽上訴人黃芝瑋之姓名，且上訴人黃芝瑋從未居住於系爭房屋，上開期間積欠之租金應與上訴人黃芝瑋無關，被上訴人應不得向上訴人黃芝瑋請求給付租金等語。
四、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認定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應自111年7月1日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被上訴人租金6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之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為有理由：
　　　上訴人黃芝瑋於提起上訴後，抗辯不曾與被上訴人簽定租賃契約，系爭房屋實係由上訴人柯尊賢所承租，並非上訴人黃芝瑋云云。惟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黃芝瑋於原審既委任上訴人柯尊賢為訴訟代理人，而上訴人黃芝瑋訴訟代理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對於被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於10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300元等事實，均表示係經上訴人黃芝瑋同意並授權柯尊賢簽定系爭房屋租賃契約，及尚未給付系爭房屋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之租金719,300元等語，此有上訴人黃芝瑋出具之委任書及原審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8-79頁、第80頁），足徵就系爭房屋於109年10月31日前係由上訴人黃芝瑋承租，且尚積欠租金719,300元等事實應已構成自認，則上訴人黃芝瑋於上訴後空言否認，而無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之情事，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黃芝瑋此部分抗辯於法無據，並無可採。是以，經扣除押金40,000元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黃芝瑋給付積欠租金679,300元，自屬有據。
（二）關於上訴人柯尊賢抗辯有與被上訴人達成合意得繼續使用系爭房屋至111年7月底，並就系爭房屋繼續簽訂3年租賃契約；及因系爭房屋公共污水管破裂致上訴人柯尊賢受有330萬元之損害，被上訴人有口頭同意以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上開損害等部分。因上訴人柯尊賢均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故無從認定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達成續租及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則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柯尊賢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並自111年7月1日無權占用系爭房屋之日起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暨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均為有理由，此部分業經原審判決論述甚詳，本院此部分意見均與原判決相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54條規定予以援用，不再贅述。另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雖聲請傳喚呂學麟、邱景華到庭作證，欲證明上訴人柯尊賢與被上訴人間有合意以積欠租金扣抵上訴人柯尊賢所受損害等情，然邱景華並非系爭房屋之出租人，本無權向上訴人柯尊賢收取租金，更遑論其有權同意上訴人柯尊賢以租金扣抵損害；況依據上訴人柯尊賢於原審提出之單據（見原審卷第85-91頁）已無從證明其所稱茶葉貨物受損之確切金額，且上訴人柯尊賢於本院審理中稱：「呂學麟應該沒有辦法證明我受有330萬元之損害」等語（見本院簡上字卷第168頁），堪認上訴人柯尊賢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證明其所主張損害之具體金額，更無從認定被上訴人與上訴人柯尊賢間有以租金扣抵損害之合意存在，故本院認無傳喚上開證人到庭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柯尊賢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予被上訴人，並自111年7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2萬元，及各期自每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柯尊賢應給付109年11月1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積欠之租金396,1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予被上訴人；上訴人黃芝瑋應給付自100年10月1日起至109年10月31日止積欠之租金679,300元，及自111年9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予准許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陳述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黃漢權
　　　　　　　　　　　　　　　 法　官　周仕弘
　　　　　　　　　　　　　　　 法　官　陳俐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藍予伶



